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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ilanthrop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but at 
present,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re in a relatively separate state, which is mani-
fested in the absence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mechanism, poor cohesion and deviation in work 
conten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Philanthropy itself. It also puts forward three methods to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charity organiza-
tions, establishing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 between Philanthropy and other social security insti-
tutions, accelerating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the participants in Philanthropy and all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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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新时代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我国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处于相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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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信息交流机制的缺失、衔接不流畅和工作内容上的偏差。本文认为实现慈善事业

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深度融合，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和慈善事业本身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并提

出了加强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建立慈善事业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机制、加快慈善事业参与主体

和全体国民的观念转变三个加快我国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相互融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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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将慈善事业纳入社

会保障制度框架中：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十九大

报告中，在强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时，提到要“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

制度”。也就意味着，在我国，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慈善事业和社会救助、社会保

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一起构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1]。但是现阶段的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还呈现着相对分离的状态，没有充分发挥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其他部分相互补充、相互衔接、

共同促进的优势。 

2. 当前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对分离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来说还是处于分离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信息交流机制的缺失、

衔接不流畅和工作内容上的偏差。 

2.1. 信息交流机制的缺失 

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而慈善事业是以社会组织和个人为主导的，政府部门与社会

组织、个人等公民部门之间，乃至慈善事业各主体之间都缺乏应有的信息交流机制。虽然我国有很多社

会组织都是在民政部进行登记的，但是对于社会组织的具体工作内容、资金使用、绩效状况等情况，政

府部门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另外，由于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的特点，各区域、各

地区、不同的慈善组织之间都没有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流机制。缺乏信息交流直接导致慈善事业与社会保

障体系的各自独立，得不到统一、同步的统筹把握，造成二者的相对分离。 

2.2. 衔接不流畅 

基于国际经验和我国具体实践，我们发现慈善事业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处于补充社会保障的

地位，是社会保障除政府外的其他主体提供方式。理论上来讲，政府主导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覆盖

到的人，应由慈善事业进行保障；传统社会保障涉及内容保障水平不够的部分，应由慈善事业进行补充。

慈善事业与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共同构成了社会安全网的广度和深度。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存在与政府主导

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衔接不流畅的问题，造成二者的资源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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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金使用的分离 
《公益事业捐赠法》赋予了社会组织、政府和事业单位等主体的捐赠接受资格，但是随着《慈善法》

出台前后的社会舆论引导，加之政府强调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地位并提供政策等方面的引导支

持，政府接收社会捐赠逐步隐退，社会组织尤其是具备公信力的社会组织逐渐成为主要接收途径[2]。在

这些社会捐赠中，大多是限定性捐赠，集中在医疗健康、教育救助、扶贫、减灾救灾和文化生态等领域，

但也还有一些非限定性捐赠，但是由于没有建立慈善捐赠与社会保障基金的互补机制，慈善资金无法对

社会保障进行补充。另外，慈善资金的分配流向缺乏科学合理的标准，慈善组织对善款的支出信息公开

也不足，无法较为准确地把握慈善事业对社会保障体系其他部分的补充作用。 
2) 服务提供的分离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急需其他主体的服务提供来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

障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慈善组织、个人提供的服务应该有力地对社会保障服务进行补充，但是由于现

阶段我国慈善服务呈现服务形式单一、服务重心过于集中、总体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现在的慈善组织、志愿者的服务过于简单、流于形式，服务介入缺乏科学合理的瞄准机制，仅仅关注于

特贫、特困、残疾人士等等。慈善服务并没有对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的、层次不高的服务进行有效补充。 

2.3. 工作内容上的偏差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社会保障意识”仍未完全觉醒，没有承担起补充社会保障的责任和职能。由

于我国现代慈善事业起步较晚，目前处在转型、思路转变的阶段，慈善组织、个人仍停留在狭小的“慈

善观念”里，即“帮助弱小、同情弱者”。但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定位在于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最低

生活保障，使大家获得公平、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涉及的范畴十分广泛。当前我国慈善事业主要关

注于儿童、老人、残疾人社会福利和其他生活困难者的救济，受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影响，目前正逐渐

进入扶贫脱贫工作中，这些工作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求。我国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一定的工作内容上的偏差。 

3. 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深度融合的优势 

细看当前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无不是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深度地协调与融合，由

社会组织和个人主导的慈善行为良好地补充了由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全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

达到较高的层次。在美国，“补缺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范畴非常有限，慈善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

展空间，慈善事业形成了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巨大补充；在德国，慈善事业除了进行慈善救助之外，还承

担了提供社会服务的职能，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资金，慈善事业提供服务，二者形成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在北欧福利国家，由于政府施行了全面的、高水平的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慈善

事业的发展空间。在我国，实现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深度融合，使慈善事业真正成为社会保障体

系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和慈善事业本身的发展都具有促进作用。 

3.1. 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主要表现在资金供给的标准和服务能力水平上，就资金供给上说，目前我

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基本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增大；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目前还没达到 100 元/月，

保障水平过低；城乡低保标准过低，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低保的保障水平还有待加强；

老人福利津贴、儿童津贴、残疾人生活补贴、护理补贴的标准过低，且覆盖面过于狭窄等等情况。就服

务能力来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长期以来“重资金、轻服务”，传统几大险种几乎没有服务供给，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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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的长护险虽然是以服务供给为主，但也面临着护理人才匮乏、护理服务质量有待加强等问题；农村

福利养老机构太少、服务设施太差、服务质量太差；对残疾人的关注太少，没有为残疾人充分参与社会

生活提供足够的服务等等。如果有了慈善资金和慈善服务的有力补充，可以大大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保

障水平。 

3.2. 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得并不充分，社会捐赠尤其是个人捐赠行为仍未形成广泛潮流，志愿服务贡

献价值总量尤其是志愿服务参与率还过低。社会保障需要的资金总量非常巨大，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

系的融合能够刺激社会捐赠的快速增长。社会保障职能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又能够为志愿者的服务、

慈善组织的工作提供巨大的施展空间，能够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 

4. 加快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融合的方式 

4.1. 加强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 

由于当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工作内容、资金使用状况缺乏信息公开的环节，社会保障制度主管部门无

法充分了解慈善组织的状况，从而无法统筹把握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强慈善组织的信

息公开，打通社会保障部门与慈善组织的桥梁，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可以通过

向慈善组织合理购买服务的形式来寻求慈善服务的补充，也可以通过吸引更多社会捐赠资金投入社会保

障事业的方式来寻求慈善资金的补充。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体系相互融合，融为一体，共同为全体社会

成员支起一张强有力、可持续的“安全网”。 

4.2. 建立慈善事业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机制 

加强慈善事业与其他以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机制是当前社会保障事业的热点、重点、难

点之一。具体来说，是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的有机协调和整合。 
1) 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险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情况的加剧，社会保险费缴纳人数减少而待遇领取人数增多，几大险种基金都

面临着或大或小的支付压力。尤其是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社保基金失衡的现象。我国目前通过划转国

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和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制度来缓解社会保险基金所面临的压力。而我国慈善捐

赠资金总额已经达到较大的体量，并且仍有很大发展潜力。我们不妨探索慈善事业基金补充社保基金的

方法，有望缓解局部地区当期社保基金亏损的情况。按理来说，社会保险是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供

款，基于“大数法则”建立的一项保险制度，其运行可持续性应由制度本身来解决，慈善事业基金补充

社保基金在当前可以尝试的依据在于社会保险制度历史遗留的转制成本逐渐显现、“势大力沉”的老龄

化社会已经慢慢到来、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流动等。 
另外，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重资金、轻服务”的待遇供给方式急需慈善事业带来更多的服务提供。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父”——德国，强大的社会保险制度同样是围绕资金供给建立的，但是它的社

会组织和私人部门承担起了提供社会服务的职能，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的服务实现了资金

和服务的匹配。可以看出，社会组织、志愿者是除政府自身和私人部门外重要的服务提供者。 
如表 1，由于社会保险制度提供的服务十分少，慈善事业进行服务提供的切入点非常多。在养老保

险中，老人只能领取养老金，一些养老助老服务便可以由慈善组织和志愿者来提供，比如说社区居家老

人的生活照料，陪伴养老机构老人聊天解闷、逛街散步，组织老年人文艺演出等等。在医疗保险中，病

人只能得到费用报销，病人家属又无法时刻陪在身边，志愿者可以承担病人的看护工作，还有病人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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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患者的心理引导等工作。在失业保险中，除了给予失业保险金外，志愿者和社会组织还可以提

供高质量的就业帮助和指导。在工伤保险中，志愿者可以介入工伤事故遭遇者的康复护理，提供更多人

文关怀。在生育保险中，志愿者和妇女组织可以为孕妇提供生育指导和身体恢复训练等服务。在长期护

理保险中，志愿者可以帮助老人家属进行基本生活照料服务，帮助解决老人精神慰藉问题和向更多家庭

介绍宣传正在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等。在社会保险经办业务中，志愿者可以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

前来办理业务的参保人介绍政策，进行答疑解惑、引导办理业务等。 
 
Table 1. Charity business provides an entry point for services in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表 1. 慈善事业在社会保险制度中服务提供切入点 

社会保险制度 慈善事业服务提供切入点 

养老保险 老人生活照料、老人陪伴、老人娱乐活动、其他关怀 

医疗保险 病患护理、看护、心理引导 

失业保险 政策介绍、就业指导、就业帮助 

工伤保险 心理引导、康复护理 

生育保险 生育指导、孕妇身体恢复训练 

长期护理保险 基本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政策宣传 

社会保险经办 政策介绍、答疑、引导业务办理 

 
2) 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 
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具有天然的相似性。社会救助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兜底部分，保障全体社

会成员的最低生活需求，多是帮助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的公民，这与慈善的理

念不谋而合。因为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工作关注的重点比较相似，如果不加强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制度

的联动性，必然会出现重复救助、过度救助、无效救助、救助“盲点”等浪费现象。当前我国慈善事业

呈现“松散化、无序化”的特点，慈善行为的对象瞄准呈现“随意化、随机化”的特点，现阶段主要是

跟随“低保户”、“建档立卡户”。有的人可能是不需要救助，但是慈善组织缺乏调研和了解就介入，

造成了无效救助；有的人已经得到了社会救助，慈善组织缺乏信息又再次加以救助，就形成了重复救助、

过度救助；因为技术原因，慈善组织和志愿者无法寻找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社会救助无法覆盖到的困难

者，也得不到慈善事业的介入，形成了救助的“盲点”。 
所以加强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工作对象瞄准上的联动尤为重要。针对慈善救助行为的介入，我们要

做到：社会救助救够了的不再救，社会救助没救够的进行补充，社会救助没救的困难群体重点救。 
3) 慈善事业与社会福利 
在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实践中，社会福利尤其是特殊群体福利制度，如儿童福利、老年人福利、残疾

人福利等制度是关注的重点内容，我国还专门在民政部成立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分管福利彩票

发行、慈善和社会捐助、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工作及儿童福利工作，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福利方

式，可见我国慈善事业与社会福利之间的融合已经有所成效。但当前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标准还不高，

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关注仍然不足，公共福利水平也有待提升。在往后的发展中，我们要继续充分利用

慈善事业的资金、服务，补充进社会福利制度，整合资源，在尊重慈善事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提

高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为我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局面，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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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快慈善事业参与主体和全体国民的观念转变 

以往的慈善理念已经无法满足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组成部分的要求，正值我国慈善事业获得

巨大发展机遇之际，尤其是 2016 年 3 月 16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重塑了现代慈善事业

的价值与观念，成为了我国慈善事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分界线[3]，我们必须迅速扭转慈善事业各

参与主体及全体国民的观念，即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是承担更多

社会保障的职能，而不拘泥于狭小的范畴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让慈善事业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融

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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